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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作業程序之目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之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機制，避免資訊不當洩漏，並強化內

線交易之防範，特制定本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第二條 法令依據 

本公司辦理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應依有關法律、命令及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之規定及本作業程序辦理。 

 

第三條 適用對象 

本作業程序適用對象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之 1第一項規定下列各款之人，均屬

禁止內線交易規定之適用範圍，包括： 

一、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

自然人。 

二、 持有本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三、 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 喪失前三款身份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 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22條之 2規定，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持有本公司股票超過

10%之股東，其持股應包含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法人董事

代表人、代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字持有者，以上皆屬本公司之

內部人。 

 

第四條 重大資訊涵蓋範圍 

未公開資訊係指公司內部所知但尚未對外公開發佈的資訊。 

重大資訊係指任何可預期會影響公司有價證券市場價格之資訊，或該資訊對一般理

性的投資人而言會影響其買賣有價證券之決定。重大資訊可以是有利/正面或不利/

負面之資訊。任何特定之資訊是否被視為重大，須依特定期間內之特定情況判定，

包括但不限於法人說明會所揭露之資訊，或依法律規定須向主管機關申報之資訊。 

 

第五條 禁止內線交易 

本作業程序第三條規範之對象於實際知悉本作業程序第四條所稱之重大訊息時，在

該資訊未公開前或公開後 18小時內，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本公司之

股票、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或其他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亦不得透露未公

開之重大資訊予他人。 

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

交易其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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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法規定每季揭露公司財務和營運之資訊，於法人說明會召開日前之一定期

間內，及召開後第一個營業日內，禁止相關員工以自己或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本公

司有價證券；相關員工係指基於工作性質獲悉本公司營運及財務消息，且經部門主

管核定之員工。 

 

第六條 內部重大資訊之管理 

若本作業程序所規範對象獲悉內部重大資訊，得視其情況，另外簽署保密協議， 

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職務，不得洩露所知悉 

之重大資訊予他人，任何人不得向知悉本公司重大資訊知人探詢或蒐集與個人職 

務不相關之公司未公開重大資訊。非因執行職務得知本公司未公開之重大資訊， 

亦不得洩露予他人。 

本公司以外之機構或人員，因參與本公司併購、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其他合 

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簽訂，應簽署保密協議，不得洩露所知悉之本公司重大資訊 

予他人，倘因其違規之情事致生所害本公司財產或利益，本公司得循相關途徑追 

究其法律責任。 

本公司重大資訊之揭露，除法律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本公司發言人或代理發 

言人為之。除本公司負責人、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外，本公司任何人員，非經授 

權不得對外揭露重大資訊。 

任何本公司員工、經理人或董事不得於與投資或股票有關之網際網路、通訊軟體、 

聊天室或資訊看板上等談論涉及本公司之話題。 

 

第七條 通報與懲處 

任何本公司員工、經理人或董事違反本辦法或法律有關內線交易或洩露重大未公開  

訊之規定，或是得知有上述違反情事，須立即告知或通報本公司財會部門。 

違反本辦法或相關法令之規定，並經列報主管部門查核屬實，本公司得視其違規情 

事決定是否採取任何行動，包括但不限於考慮對外公開該重大未公開資訊，或是將 

違法情事提報適當的政府主管機關等。 

 

第八條 專責單位 

本作業程序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範辦理。對本作業程序之適用有所疑 

問者，應諮詢本公司財會部門。 

 

第九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